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涪陵南沱府发〔2026〕6号

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农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镇级各部门：
为了确保全镇农机安全生产，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经研究决定调整农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其组成人员如下：
组  长：何  鹏（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副组长：向劲松（党委委员、人武部长、副镇长）
刘家奇（党委委员、政法委员、副镇长）
高  倩（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统战委员）
刘子维（副镇长）
成  员：何文颖（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副主任）
[bookmark: _GoBack]刘于波（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）
陈俐君（民生服务办公室主任）
刘维维（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人）
祝小凤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）
陈  飞（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）
李  霞（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）
何荣辉（村居事务服务中心主任）
何  源（派出所所长）
黄  蓉（司法所所长）
廖双鸿（卫生院院长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，由李霞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龚凤、黄岗为成员，具体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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